团体标准化文件制修订建议书
	建议文件名称
	

	建议团体标准化文件种类
	团体标准  
团体技术报告  
	制修订
	新制定  
[bookmark: OLE_LINK2]修订，原文件代号                     

	牵头单位
	（1个牵头会员单位）

	制修订负责人
	（应由牵头单位具有相关银行产品与服务专业知识和资源协调能力的人员承担。）
	联系邮箱
	

	制修订执笔人
	（负责具体文本的编写与总纂。可为发起单位的人员，也可为外聘专家。）
	联系手机与邮箱
	

	共同发起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手机与邮箱

	[bookmark: OLE_LINK1]拟制定的团体标准化文件须由至少五个单位共同发起。其中包含一个牵头会员单位和至少四个（含）参与会员单位并成立制修订工作组。
	

	
	

	
	

	
	

	制修订申请简要分析

	适用范围
	（说明适用范围）各栏内容可以填写“无”或“不适用”，但不得省略。内容填写需完整和信息一致。

	制修订理由
	（说明当前在适用范围内存在的问题、解决的主要技术方案，逐一说明对相关方的影响。相关方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机构、银行咨询方案供应商、银行IT系统供应商、银行员工、投资者与消费者、第三方，必要时进行进一步的细分，例如银行员工分为银行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
（可涉及配套监管或自律要求、团体标准化基础建设、促进银行产品与服务的规范化质量提升与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


	与现有标准文件关系的分析
	（逐项说明与已发布和正在制修订的国家标准、金融行业标准、金融团体标准以及国际标准的相关性）
（提交的资料重点关注各项内容及所附的预研材料的适宜性、完整性、合理性、可行性和信息一致性，在必要时可委托专家就与现有标准文件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与信息系统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专题的检索和分析。）


	与现有其他规范性文件关系的分析
	（逐项说明已发布和正在制修订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监管要求、自律要求等符合性和相关性）


	是否涉及到对人财物之责权利的管理
	 无，且无需与其他规范性文件配套应用
 无，但需与其他规范性文件配套应用
 有，主要涉及到的内容如下：

	制修订
准备情况
	 附带按照T/CBA XXXX编制的文件草案
 附带有核心技术内容的大纲
 以现有的文件作为研发的初稿

	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不涉及到应用信息系统
 需要新开发信息系统或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改造
 需要特定信息系统的支持，适用的信息系统包括：

	（制修订建议，牵头单位盖章）





制修订负责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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